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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證照競賽獎勵暨補助要點 

                                   102年 07月 11日經科務會議通過 

113年 06月 12日科務會議通過 

114年 09月 11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 09月 24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暨推動委員會通過 

壹、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以下簡稱本科)為積極鼓勵在學學生，依所學專

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照，參與國內、外競賽交流活動，以提昇專業技能與就業競爭力，特訂

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證照競賽獎勵暨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貳、 本要點獎勵之對象，為本科學生，於在學期間通過國家承認之國際證照、政府機關舉辦之專

業或技術證照考試、專業職業機構（如學會、協會、公會及法人機構等）所舉辦之專業技能

檢定，或參與國內、外競賽或交流等，並取得相關證照及證明且採計時間皆符合者，均得依

本要點申請獎勵。 

參、 本科學生取得專業及技術證照、競賽交流活動之獎勵原則如下： 

（一） 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

級程度之專業檢定、其他國內外相關證照高級或具同等程度之考試或檢定，經申請審

核通過記大功乙次，並得補助獎勵金新台幣 3,000元為上限。 

（二） 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丙

級程度之專業檢定、其他國內外相關證照中級或具同等程度之考試或檢定，經申請審

核通過記小功乙次，並得補助獎勵金新台幣 2,000元為上限。 

（三） 參與專業職業機構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證照，經申請審核通過記嘉獎貳次，並得補

助獎勵金新台幣 1,000元為上限。。 

（四） 經科推薦參加之國內、外競賽或交流。經申請審核通過記小功乙次，並得補助獎勵金

新台幣 2,000元為上限。 

（五） 參與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語文及資訊相關證照檢定（如附表一），經申請審核通

過記嘉獎乙次，並得補助報名費之 50％為上限。 

（六） 經科認可之專利案件，學生須為專利證書之「發明人」、「設計人」或「創作人」，

且專利所有權人須為本校，每張專利證書以申請一次為限，經申請審核通過記大功乙次，

並得補助獎勵金新台幣 5,000元為上限。 

（七） 配合高教深耕「學生獎勵金」計畫，本科具學籍在學之學生，參與當年度上述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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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培訓、交流競賽及專業發明等，且全程參與（學生請公假、病假、喪假不列入缺

曠課）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名收據、證照、成績證明等）於當年度向本科提出

申請高教深耕「學生獎勵金」(申請表如附表二），並經科審議後彙整申請清冊（如附表

三）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暨推動委員會」審查後發給。 

（八） 申請者申請上述證照、檢定、培訓、交流競賽及專業發明之獎勵金，得檢具國中畢業

年度會考成績，達 3A以上成績者，得加發獎勵金 5,000元為上限，並以乙次為限。 

肆、 申請人應填寫申請書，並檢同及格成績單、及格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於申請期間向科辦提出

申請，補助名額與金額依當年度計畫經費額度而定，每名學生每年申請獎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新台幣參萬元整，採用完為止機制，超過額度不予補助；其他未盡事宜由本科另行公告之。 

伍、 本要點設審查委員，由本科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負責審查事宜。 

陸、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審議後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暨推動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

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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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語文及資訊相關證照檢定一覽表 

檢定名稱 補助 考照通過獎勵 

中文檢定中等以上 補助額度

以不超過

報名費之

50%為上

限。 

嘉獎乙次 

全民英檢 CEFR A2以上 嘉獎乙次 

多益 TOEIC CEFR A2以上 嘉獎乙次 

TQC Office 實用級以上(不含中英打) 嘉獎乙次 

TQC+ 跨域設計 嘉獎乙次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MOS)以上 嘉獎乙次 

國家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以上 嘉獎乙次 

AI相關證照 

Azure AI Fundamentals (微軟 MCF AI-900) 

AI應用規劃師 初級(經濟部 iPAS)證書 

生成式 AI能力認證(資策會) 證書 

Generative AI Fundations (Certiport CCS)

證書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備註： 

1.適用對象：在學學生。 

2.補助範圍：語文及資訊相關證照，詳如上表。 

3.補助方式：依檢定報名費用比例核發補助。 

4.獎勵方式：通過考照者，予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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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4.09.11版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學生證照（證明）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    級  

學    號  聯絡方式  

性    別 □男    □女 證照（證明）類別  

證照（證明）名稱  證照（證明）級別  

發證單位  
證照（證明）生效 

或取得日期 
 

佐證資料 

證照（成績證明）正面影印本浮貼 證照（成績證明）反面影印本浮貼 

 

 

獎勵等級 

   □ 嘉獎     次 

   □ 小功     次 

   □ 大功     次 

申請人簽章 導師簽章 承辦人簽章 科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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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年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清冊 
                                                    申請日期：○○○年○○月○○日 

編號 科別 學號 年級 姓名 申請類別 金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請自行增減) 

 

核准單位 

本申請案經      年     月     日 

科/中心會議審查通過    

申請人數：         人 

申請金額：         元 

科/中心 

主任核章 
  

本申請案經      年     月     日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暨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 

技術合作處 

主任核章 
  

會計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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